
均隸屬於行政院所屬之司法行政部監 「檢察署」，並將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

督，配置在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內之檢 長改稱「檢察總長」，其餘各級檢察機

察官自亦不例外，僅最高法院隸屬於司 關首長由「首席檢察官」改稱「檢察

法院。民國49年8月15日司法院大法官會 長」。

議作成釋字第86號解釋，要求高等法院 由以上述可知，日本佔領臺灣後，

以下各級法院應改隸司法院，但政府遲 自西元1896年起，即將具有現代意義的

至民國69年6月29日始依大法官上述解釋 檢察制度施行於臺灣，而日本的檢察制

意旨完成「審檢分隸」之修法，自同年 度正是1906、1907年清朝政府設置檢察

7月1日起，司法行政部改為法務部，高 機關時所仿效的對象之一，西元1912年

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改隸司法院，高等 中華民國成立後，仍沿用清朝末年所制

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所配置的檢察官，則 定的檢察制度，期間雖有變革，但基本

加以機關化，正式命名為「法院檢察 架構不變而實施迄今。因此，就「檢

處」，一面隸屬於法務部，一面配置於 察」歷史而言，臺灣的「檢察制度」是

法院，而與同級法院平行。同時，因各 始於日治時期，早於中國大陸10年。這

級檢察機關事務繁簡不一，員額編制亦 樣的歷史因緣，也使民國34年中華民國

異，有檢察官員額多至40人以上，每一 政府接收臺灣後所施行於臺灣的檢察制

檢察官每月配受之案件，達一百餘件 度大致上通行無礙，與日治時期的檢察

者，似此情形，以檢察首長一人之力， 制度順利接軌，因為二者是近親繁殖而

實難收監督指揮之效。為謀補救缺失， 具有相似的血統，二者基本架構沒變，

乃增訂檢察官在6人以上者，得分組辦 只是「換人做看看」而已。

事，每組置主任檢察官一人，監督各該

組事務，其職位與同級法院庭長同，此

即主任檢察官之由來。

民國78年12月8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於第58條規

定 ： 各 級 法 院 及 分 院 各 配 置 「 檢 察

署」，將原為「檢察處」之名稱改為

1940年12月20日原台南地方法院高雄支第三章　
部獨立為高雄地方法院，故現今屏東地

屏東地檢署成立經過
區之司法案件改歸高雄地方法院管轄，

西方式的法院及檢察制度既由日本
迄至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時，亦是如

引進臺灣實行，則當時在現今屏東地區
此。

是否已設有專責管轄屏東地區的法院及
因此，於日治時期在現今屏東地

檢察機關?
區，並未設有專責管轄屏東地區的法院

臺灣在日本治理初期(軍政時期)，
及檢察機關。

依1895年10月7日發布的「臺灣總督府
中華民國政府自日本政府手中接收

法院職制」，在現今恆春地區設有臺灣
臺灣時，當時法院(均附設檢察處)僅有

總督府法院恆春支部，其管轄之區域為
臺灣高等法院及台北、新竹、台中、台

23台南民政支部恆春出張所管轄地 ，應未
南、高雄等5個地方法院(部分地方法院

包括現今屏東縣全境。
設有分院)。此後由於人口增加，社會

1896年5月1日公布的「臺灣總督府
進步，民眾糾紛漸多，尤以屏東最南端

法院條例」，在現今恆春地區曾設立恆
之民眾，如涉訟即須遠赴百餘公里外之

春 地 方 法 院 ， 惟 隔 年1897年(明 治30
高雄，當時交通又不便，長途跋涉不堪

年)9月即廢止，其管轄事件由鳳山地方
其苦，經屏東地方人士向上級反映要求

法院接管。
後，獲准於民國38年12月20日設立臺灣

1898年(明治31年)7月19日總督府改
25屏東地方法院及檢察處 ，並自民國39年

正「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此時全台
1月1日始開始受理案件。

僅設置台北、台中、台南等三地方法院
當時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指派梁挹

(但在所轄區域內設有法院出張所，即
清先生暫代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處首

地方法院分院，當時設有台南地方法院
任首席檢察官，梁挹清先生受命後，於

24設有鳳山出張所，離屏東地區最近) 。
38年12月20日到職視事，並於同日以清

1933年(昭和8年)3月15日台南地方
文字第1號發布「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

法院成立高雄支部，現今屏東地區之司
察處佈告」，內容謂：「查本院已籌備

法案件歸台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管轄；
就緒，茲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中華民

民國42年9月時之院檢大門 辦公廳舍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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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38年12月8日檢人字第4791號令開派梁 題曾函詢屏東市政府及市參議會提供意

挹清暫代屏東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此令 見，屏東市政府及市參議會意見認為為

等因，並頒木質大印一顆文曰臺灣屏東 便利民眾洽公，法院轄區應包括：屏東

26地方法院檢察官印 ，奉此遂於本年12月 市轄行政區，原屏東群轄之鹽埔、里

2720日到職視事，定於民國39年1月1日受 港、高樹、高峰、雄峰 等五鄉鎮，潮

理 案 件 ， 除 呈 報 並 分 別 函 令 外 ， 此 州、東港、恆春等三區，及旗山轄之美

28佈」。 濃、六龜等三鄉區(即以下淡水溪 為

梁挹清首席到任後，隨即撰擬「屏 界，以南地區全歸法院管轄)。臺灣屏

東地方法院檢察處施政方針」呈報臺灣 東地方法院及檢察處亦將上述意見呈報

高等法院檢察處，作為臺灣屏東地方法 臺灣高等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定

院檢察處成立後檢察業務推展之重點方 奪，惟因除屏東市外，其餘地方在當時

向。其內容曾提及「本院為臺灣省光復 均為高雄縣之轄區，故臺灣高等法院及

後，政府在台設立第一所之司法機構，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要求應詢問高雄縣

籌備期間備受地方政府及人民熱忱協 政府及參議會意見，並由當時臺灣高雄

助…」由是可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 地方法院及檢察處詢問後函報：「…若

察處為中華民國政府接收治理臺灣後， 將美濃鎮劃歸屏東地院管轄其中不無問

在臺灣最早設立的檢察機關之一，迄至 題…」，顯見高雄縣政府及參議會對美

民國98年12月恰滿一甲子。 濃鎮被劃歸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及檢察處

按屏東地方法院及檢察處於民國 管轄區域是有不同意見的，至於最後結

38年12月20日設立時，座落地點為時屬 果如何，因資料欠缺而無法得知。惟在

省轄市的屏東市，此時在臺灣省行政區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及檢察處報請上級決

劃上，尚無屏東縣，屏東縣是遲至民國 定管轄區域之公文中曾提及「…臺灣縣

39年9月始成立，除屏東市外，現為屏 市區域經臺灣省地方自治研究委員會議

東縣轄區之各鄉鎮在當時是屬高雄縣所 決重新劃分屏東市將擴大為縣其未來行

轄，是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及檢察處成立 政區域亦為屏東地方法院管轄區域之重

時，其管轄區域為何? 要參考…」，是當時應該已有計劃要將

當時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及檢察處對此問 屏東市改為屏東縣，並擴大其轄區，故

在決定管轄區域時，不得不考慮此一因 到 職 ， 南 京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法 律 系 畢

素，以免將來又必須隨著即將成立的屏 業)、檢察官蔡西坤(臺灣省人，37歲，

東縣轄區的範圍再作調整。從以上事實 39年9月到任，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法律

似可推知當時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及檢察 系畢業)等3人，而全部的職員人數也僅

處的管轄區域，其實應即為現今的屏東 有21人而已，屬於小而美的機關!

29縣轄區 。

第二節　屏東市北平路時期

第一節  屏東市公園路時期 (42年9月-77年1月)

(民國38年12月-42年9月) 公園路院檢廳舍因甚為狹小，不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及檢察處於民國 使用，經屏東縣議會及省議會於民國

38年12月間設立當時，因經費困難，無 41年元月決議，並報奉行政院核准將日

力新建專用辦公廳舍，乃先以當時位於 治時期遺留之屏東市北平路9號縣立明

屏東市公園路與仁愛路口之青年旅社 正中學（日治時期稱第一中學，即現在

（日治時期稱第一旅社， 地址為屏東 屏東縣政府稅務局對面之新光銀行）校

市公園路19號，原址建物早已拆除，目 舍及其鄰近宿舍等4千4百餘坪，撥交檢

前該處為馬光中醫院）為辦公處所。該 察處及法院作為辦公室及員工居住處

青年旅社，係二樓木造日式房屋，為符 所，因該校舍原係日據時代之出張所

合辦公需要，乃就旅社內部原有較大廳 (辦理土地登記事項)，中華民國政府接

30舍加以改造，設法庭一、偵查庭一，餘 收臺灣後曾改為屏東區署 ，係一般行政

為首長、庭長、推、檢以次各職員辦公 機關使用之廳舍，其建築式樣與內部設

室，並添置各種設備。 施隔間均不合法院、檢察處職司訴訟業

此一時期的首席檢察官先後為梁挹 務之用，復蒙屏東縣政府補助修繕費

清及吳兆濂，至於檢察官人數，依據民 用，並派該府建設局康局長等技術人員

國40年6月時之職員銓敘名冊，計有檢 義務設計修繕，至民國42年9月20日修繕

31察官張世哲(安徽省人，44歲，39年1月 竣工遷入使用 。

到職，上海法政學院法律系畢業)、檢 此一時期的首席檢察官先後為延憲

察官史錫恩(山東省人，28歲，38年12月 諒、馮正樞、呂玉介、邵彬如、唐錦

民國38年12月院檢成立時，地址在現今屏東市公園路與仁愛路口，為木造二層樓建築，原址建物早已拆除，原坐

落地點現為馬光中醫院及其兩側建物（左圖），與現今屏東女子中學隔著路口對望，照片右側即為現今中山公園

一隅（右圖）。

照片中所見二棟大樓及停車場之地點，原為民國42年

9月位於北平路9號之院檢辦公室廳舍（此照片是自現

今屏東縣政府稅務局樓上拍攝），照片左側道路為中

正路。

14

15



蔩、金淵潔、戴玉山、張春榮。至於檢 國72年9月27日第28次業務會談時，對

察官人數，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及所 院、檢聯合辦公大樓遷建乙案作成結

屬各地檢處員編制表所載，從民國51年 論：「俟屏東縣政府以正式公文說明遷

至57年檢察官有5位(由此也可知民國 建分擔經費復屏東地院、檢後，再分別

50年以前，檢察官人數應未超過5位)， 以專案編列」。民國72年12月間，臺灣

58年至60年檢察官有6位，61年至69年檢 省政府以自始即未參與院檢籌建辦公大

察官有7位，70年至71年有主任檢察官 樓為由，拒絕分擔三分之一經費，因

1位(按69年修法時才增設主任檢察官一 此，原省政府應負擔部分，應依最初與

職)、檢察官7位，72年時檢察官有8位， 屏東縣政府、縣議會達成之協議，亦由

73年時檢察官有9位，76年時依據該年 屏東縣政府負責。縣議會乃於民國73年

考績、考成清冊所載，主任檢察官1 2月舉行之第10屆第10次臨時會通過決

位、檢察官則有9位(由此可推知74及 議案，即院、檢聯合辦公大樓所需遷建

75年之檢察官應均為9位)。 經費新台幣1億9150萬元，其中縣政府

負擔三分之一即新台幣6383萬3千元部

份，由縣政府於民國74、75兩會計年度第三節　屏東市棒球路時期
內編列預算支應，另由省負擔三分之一(77年1月迄今)

部分，仍由縣府自民國76至79會計年度北平路舊址在歷經30餘年歲月後，

分4年配合編列預算支應。雖然縣政府因司法業務日增，員工亦隨之增加，辦

為遷建屏東司法辦公大樓支出新台幣公廳舍又已不敷使用，加以房舍老舊，

1億2千餘萬元，但院、檢當時地段土地安全堪慮，乃於民國72年9月間，院、

約值新台幣4億元左右，遷建後將無條檢會同籌劃遷建聯合辦公大樓，經與屏

件交回屏東縣政府利用，是院、檢辦公東縣政府達成初步協議：「遷建經費由

大樓之遷建，對屏東縣政府而言，實有中央、省、地方各負擔三分之一，遷移

多方面之實質利益。後之舊址由縣府收回另行處理」，協議

遷建經費既已有著落，院、檢首長既成，乃會銜報請臺灣高等法院暨臺灣

即積極推展策畫興建事宜，民國73年高等法院檢察處核轉司法院及法務部。

7月16日，由地院院長金欽公先生及檢旋經司法院副秘書長、法務部次長於民

方首席戴玉山先生代表院檢與臺灣糖業 完工，完工次日77年1月25日院、檢即進

股份有限公司簽立買賣契約， 以每平 駐新廈辦公，但全部工程遲至77月3月

方公尺4200元，總價款6828萬3600元之 24日始全部完成驗收。新辦公廳舍即現

價格，購買坐落屏東市萬年段第214地 今院檢地址：屏東市棒球路9號(法院)及

號 土 地 （ 面 積 1.6258公 頃 ， 約 5500 11號(地檢署)。

坪），作為院檢興建聯合辦公大樓之地 此一時期的首席檢察官及檢察長先

點。為求聯合辦公大樓之設計達到盡善 後為張春榮、謝尚徽、林偕得、方萬

盡美，造型莊嚴雄偉，風格渾厚平實， 富、蔡茂盛、顏大和、林玲玉、張斗

望之有肅穆氣氛，乃於民國74年元月上 輝、蔡日昇、蔡瑞宗、洪光煊、邢泰釗

旬登報公開徵圖，為求評圖公正客觀， 等人。至於檢察官人數，依臺灣高等法

乃函請國立臺灣大學等九所大學推薦適 院檢察署及所屬各地檢署員編制表所

當人員參予第一次評圖，民國74年4月 載，民國80年時有主任檢察官2位、檢

26日，院、檢首長帶同幕僚人員及入選 察官13位，10年後即民國90年時主任檢

應徵作品9件，在台北市司法大廈一樓 察官3位、檢察官20位，至民國99年1
32民防中心進行覆評 ，評審結果，由朱祖 月，實際人數主任檢察官有4位、檢察

明建築師之設計圖勝出。其依設計， 官28位(依編制員額檢察官應有32位)。

院、檢聯合辦公大樓之建築結構，為地 人員的增加代表機關業務項目及數

下一層、地上四層之鋼筋混凝土造電梯 量的成長，本署從民國40年至70年的

大廈，外牆壁貼馬賽克，部分則為洗石 30年間，檢察官（含主任檢察官）人數

牆，院、檢則依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比 從民國40年的3人到民國70年的8人，不

例分配使用新建聯合辦公廳舍。 過增加5位，但從民國70年到民國99年

院檢聯合辦公新廈新建建築工程， 1月，不到30年的時間，檢察官人數則

分別由建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大松水 增加了24人（如以編制員額計算則增加

電工程有限公司(水電空調工程)、蕓山 28人），變化不可謂不大，這也意謂

工程有限公司(空調主機工程)得標施 著：我們需要更大的辦公空間!

作，於民國75年6月9日陸續開工，在將

近1年半的施工後，於民國77年1月24日

民國77年1月遷入辦公之目前院檢辦公廳舍，

位於屏東市棒球路上，照片左側為法院，右

側為地檢署

本署正門照片後方矗立二根天線之建物為現今之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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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訊或洽公，甚感不便，恆春地區民眾屏東市民生路時期

亦屢有反映，為照顧恆春地區民眾訴訟隨著本署業務的增加及成長，本署

33 權益，遂有駐恆春檢察官辦公室之籌員工人數也不斷在增加 ，致部分科室必

34 設。又早於民國71年間，為配合該年刑須在外租用辦公室辦公 ，以紓解辦公空
35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施行 ，臺灣高等間不足之窘境，然此終非良策，有鑑於

法院檢察處即研擬增設檢察官辦公室及此，法務部已同意本署遷移至原屏東監

增加員額，法務部於71年10月26日以法獄遷走後所留屏東市民生路舊址新建辦

71人字第13084號函同意設置恆春檢察公大廈，該址在98年12月間已將地上物

官辦公室，並由法務部報請行政院核全部拆除完畢，正積極辦理規劃中。

辦。至民國73年間(時任首席檢察官為

戴玉山先生)，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乃
第四章　 核定自73年7月1日起成立恆春檢察官辦

公室。屏東地檢署恆春檢察官

辦公室成立經過
第一節　恆春鎮文化路時期

屏東縣南北長約112公里，由本署
(73年7月-75年11月)所在之屏東市至恆春鎮，路程約80公
本署在恆春地區並無辦公廳舍，因此在里，再往南至墾丁、鵝鑾鼻，則將近
成立之初乃向屏東縣政府暫借該府座落100公里，恆春當地訴訟當事人至本署

恆春鎮文化路25號「屏東縣水土保持工 春鎮恆春段3-30地號國有土地(陸軍舊

作站恆春分站」廳舍作為檢察官等人員 營地，面積1600平方公尺)作為本署恆

辦公之用，屏東縣政府於73年7月4日來 春檢察官辦公室最為適宜，於是一方面

文同意將該廳舍一半借供本署使用。在 報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轉請法務部與

辦公廳舍有著落之後，本署即自73年 陸軍總司令部協調用地之取得，一方面

7月12日起派駐檢察官、書記官辦理恆 並由時任首席檢察官張春榮先生指派本

36春警察分局暨枋寮警察分局部分轄區 署人員負責籌建 。惟陸軍總司令部以恆

(即枋山鄉、獅子鄉、車城鄉、牡丹 春段3-30地號土地該部已另有運用計劃

鄉、恆春鎮、滿州鄉等6個鄉鎮)之刑事 為由婉拒，但建議法務部可撥用亦屬陸

案件及相驗案件。 軍總司令部經管之恆春段3-27、3-28、

3-29等3筆土地(面積1312平方公尺，與

3-30地號土地隔北門路相鄰，3-30號土第二節　恆春鎮北門路時期
地在西，上述3筆土地則在東)籌建辦公(75年11月迄今)

廳舍，當時首席檢察官張春榮親至現場上址辦公地點，雖蒙屏東縣政府慨

勘查後，認為恆春段3-27、3-28、3-然借用，惟係因陋就簡而暫借一隅辦

29等3筆土地亦適宜興建辦公廳舍，而公，房地狹小陳舊，訴訟當事人及本署

陸軍總司令也同意辦理撥用，因此乃再派駐員工極感不便，監察委員年度例行

函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轉請法務部與視察本署時，亦曾指示必須遷建，是為
37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協調用地之取得 。在長久計，本署自成立恆春辦公室以來即

相關人員的努力下，行政院於75年2月積極覓地以新建永久之辦公廳舍。至於

25日核准將恆春段3-27、3-28、3-29等興建地點，雖上級准予編列預算購地興

3筆土地撥用為本署恆春檢察官辦公室建，惟經費有限(僅1百餘萬元)，以恆春

興建用地，於75年4月21日上述3筆土地當時地價，適合地點之建地每坪約新台
38之管理機關即完成變更登記為本署 。幣2萬元，如此一來購地所建之辦公廳

恆春檢察官辦公廳舍之興建，係委舍內外空間仍嫌侷促，恐不敷使用。經

由李三慶建築師事務所負責設計規劃監與地方政府及民意代表機關聯繫結果，

造，為地上2層建物，分別由六進營造咸以當時由陸軍總司令部代管之座落恆

民國73年恆春辦公室成立時之舊址，恒春鎮文化路25號，對面為目前之

恒春鎮公所，當時係向屏東縣政府借用之廳舍。

民國75年11月遷入使用迄今之本署恒春辦公室所在，

恒春鎮北門路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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